附件2：
土地估价机构自查结果承诺书

我机构按照省协会晋估协发【2023】14号文要求，对考评所列内容，进行了认真自查。经自查，我单位不存考评内容所列问题。对省协会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责任由我机构自负。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机构名称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2023年12月   日
说明：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承诺整改时间。

